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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监函〔2024〕11号

省教育厅关于师德师风违纪
典型案例情况的通报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特别是

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

师德师风建设，坚持落实新时代教师行为十项准则，长效治理中

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等不正之风，现对全省有偿补课典型案例进行

通报。

一、苏州市张家港梁丰初级中学李某有偿补课问题。2021

年 1月至 12月，李某利用节假日、周末等时间从事有偿补课。

李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十

项规定。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中小学教师

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（2018年修订）》《江苏省〈中小学

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〉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

定，给予李某降低岗位等级处分，取消其骨干教师称号并调离原

学校。对所在学校主要领导进行提醒谈话。

二、连云港市赣榆区汇文双语学校董某某、张某某、徐某、

韩某、秦某某、孙某某 6名教师于 2022年 7月 3日至 7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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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赣榆区青口镇东南庄校外机构参与有偿补课问题。上述 6名教

师在赣榆区教育局严查教师有偿家教以及在校外机构兼职情况

下，仍然顶风违纪，违反了《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

则》第十项规定。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中

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（2018年修订）》《江苏省

〈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〉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等相关规定，赣榆汇文双语学校对 6名教师予以解聘；学校校长

负有领导责任，给予党内警告处分；取消赣榆汇文双语学校年度

目标考核奖；对该校外机构从重处罚。

三、扬州市树人初级中学教师马某某有偿补课问题。马某某

在 2022年寒暑假以及周末期间，给学生收费补课，每节课收费

100多元。事后，马某某如数退还收取的费用。马某某的行为违

反了《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十项规定。根据

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

行为处理办法（2018年修订）》《江苏省〈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

道德行为处理办法〉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，给予马某

某降低岗位等级；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；处分期 24个月内不得

评先评优、不得晋升高一级职称；扣除处分期 24个月的基础性

绩效工资中的岗位津贴和奖励性绩效工资；调离教师岗位。

四、镇江市润州区镇江实验学校万某某有偿补课问题。2021

年 7月 9日至 23日期间，镇江实验学校教师万某某在家中为班

级十多名学生有偿补课。7月底，有群众以“万某有偿家教”举报

到区教育局，后又在镇江MY0511论坛发帖举报，引起社会广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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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注。万某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

则》第十项规定，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中

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（2018年修订）》《江苏省

〈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〉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等相关规定，给予万某某警告处分，停发岗位津贴 3个月，扣除

全年奖励性绩效，两年内不得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称，两年内

不得参与岗位晋级、评先评优，调离原学校。

五、泰州市靖江外国语学校王某组织、参与有偿补课问题。

2021年 1月至 8月，王某在其家中进行学科类有偿补课。王某

违反了《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十项规定。鉴

于王某主动积极配合调查，深刻反省，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处分暂行规定》《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（2018

年修订）》《江苏省〈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〉实

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，决定给予王某记过处分，收缴违

纪所得。

六、宿迁市沭阳县东兴小学教师胡某有偿补课问题。2022

年 9月至 2023年 1月，胡某利用周末时间在家中辅导 5名学生，

累计收取补课费 6000元。胡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时代中小学教

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十项规定。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

分暂行规定》《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（2018

年修订）》《江苏省〈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〉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，给予胡某降低岗位等级处分。

上述典型案例的发生，严重影响我省中小学教师队伍形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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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露出我省有个别教师职业道德、纪律意识等方面仍存在一定问

题。各地各校要始终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位

置，把贯彻落实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作为重点，加强师

德师风制度建设、日常教育监督、舆论宣传引导，将是否组织或

参与有偿补课，作为年度考核、职务评审、岗位聘用、实施奖惩

的重要依据，实行一票否决制。对有偿补课问题实行“一案双查”，

既要严肃追究违规教师的责任，还要对监管不力、问题频发、社

会反响强烈的学校，严格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。

目前正值暑假期间，各地各校要严格落实治理有偿补课主体

责任，始终保持治理违规补课高压态势。要积极采取突击检查，

走访家长、学生及学校周边群众等方式，开展全覆盖明察暗访，

对有偿补课行为实行“零容忍”，坚决做到发现一起，查处一起，

问责一起，让全省广大中小学生度过一个安全、健康、快乐的暑

假。

省教育厅

2024年 7月 29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